
附件 5

湖州市市级旅游发展政府性专项资金

2024 年预算编制报告

按照《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州市市直政府性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湖政办发〔2023〕25号）的规定和

《湖州市财政局关于编制 2024 年市直预算的通知》（湖财预

[2023]129号）等文件要求，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组织编制了

2024年湖州市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方案。现将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一、专项资金基本情况

湖州市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根据《中共湖州市委办公室

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

发展助力打造共同富裕绿色样本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的通知》（湖委办〔2021〕49号）设立，按照湖州市市级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期限从 2023年到 2025年主管部门

为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要目标是发挥专项资金的产业发

展引导和促进作用，提升市级旅游产业品质，助推全域旅游和

滨湖旅游城市建设。

二、安排原则

（一）分配依据



按照《湖州市财政局 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印发〈湖

州市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湖财教〔2023〕

139 号），《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湖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湖

州市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奖励补助实施细则>的通知》（湖财

教〔2023〕74号），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市级旅游发

展（含吴兴区、南浔区、南太湖新区）。

（二）分配程序

1、旅游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采用财政奖补方式进行分配。具

体按《湖州市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奖励补助实施细则》执行。

2、旅游行业发展促进资金。通过年度部门预算安排，实施项

目化管理。

3、区域旅游发展扶持资金。采用因素法分配。具体由旅游部

门根据年度区域旅游发展情况确定相关因素和分配方案。

（三）专项资金年度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说明

绩效目标：通过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导向，有力推动全市旅游

行业高质量发展。以促投资、增消费、提品质为目标，开展旅

游企业奖补工作，对旅游项目投资、市场经营主体、社会投资

力量等进行以绩效为目标的政策奖励，有力提升旅游行业市场

活跃度和品质。以促销费、引游客为目标，开展全国性旅游推

广活动，塑造城市旅游品牌，实现全年外来游客大幅度持续增

长，以统筹集聚，争先进位为目标，引领三区及全市围绕重大

活动，重点工程等聚力冲刺，全省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和文旅赛



马排位确保前列。

绩效指标：移动短信针对湖州高铁站逗留超过 5分钟的人员

进行短信推送≥500万条；开展全市金牌导游大赛=1场；举办

第五届长三角乡村文旅创客大会=1 场;举办乡村旅游四季系列

活动≥1场；开展“百县千碗·湖州味道”美食活动及评定＞1

场；开展景区品质提升活动=1场；参加全省美食比赛≥2 场；

完成湖州市国内旅游抽样调查问卷≥2400份；编制《2024年湖

州市国内旅游抽样调查总体报告》=1份；撰写旅游经济运行分

析报告=1份；完成《湖州市乡村旅游促进条例》修改草案=1份；

完成全市旅游新业态安全风险及文旅市场服务质量品质评估=1

项；完成乡村旅游经济运行分析报告=1 份；硬件维护数量＞4

台；软件维护数量≥2套；数据归集量≥2000 万条；创建国家

级度假区≥1个；创建三星级以上品质旅行社≥2家；完成旅游

饭店创建≥2 家；创建一批 I 类厕所≥2 家；创建一批民宿≥3

家；升规上限奖补企业≥5家；投资完成文旅深度融合工程文化

旅游项目≥1项；风味美食品牌培育数≥1家；重大宣传推广活

动≥1场。

三、2023 年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湖州市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数为 1555万元，

至 12月 31日，实际安排 1555 万元，为预算的 100%，实际支

出 1546.37万，为年初预算的 99.45%，结余 8.63万元。



安排的主要项目：

1.安排用于旅游宣传促销和交流推广项目资金 700万元，实

际支出 699.95万元；

2.安排用于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及服务提升项目资金 100

万元，实际支出 91.54万元；

3.安排用于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研究项目资金 63万元，实

际支出 62.96万元；

4.安排用于旅游产业发展专项奖励补助 382万元，实际支出

385.18万元，其中：支持各类高水平创建奖励 232.20万元；支

持行业人才培育奖励 14.98万元；扶持企业发展 138万元；

5.安排用于 2023年市级支持旅游企业创新经营促增收项目

奖补 200万元，实际支出 85万元；

6.安排用于区域旅游发展扶持资金预算 110万元，年中调整

111.74万元，共 221.74万元，实际支出 221.74万元，其中：吴

兴区 90.28万元，南浔区 92.40万元，南太湖新区 39.06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坚持项目为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加快项目集聚成链，

1-10月，全市 413个在建文旅项目完成投资 361.74亿元，20个

“双百计划”项目完成投资 68.70亿元。做特微精项目，持续推

进“百镇千点”微改精提，项目建设和月度督查工作机制，召开

2023年全市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工作现场推进会。盘活

农村集体用地、宅基地、老旧房屋等闲置资产，打造具地域特



色和辨识度的休闲场景和微景观。牵头制定《环太湖旅游风景

道工程实施方案》。推进大运河诗路文化带建设，推动“浙北秘

境”建设性详细规划落地。实施“文旅合伙人”计划，举办第

四届长三角乡村文旅创客大会，推出创业创新运营设计大赛。

2.聚力引客增流，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活力。紧盯重要节假日

和周末市场，抢抓年轻人和周边游客源，推动文旅消费提质升

级。培育“最湖州”特色产品。承办“湖州都挺好 来浙里过大

年”和迎亚运 “缤纷夏日 浙里好玩”等全省春、夏消费季启

动仪式。新增湖州生态宴体验点 1家，获评“浙派好礼”2金 1

银。入选全省“百县千碗”名点名小吃大赛十佳 5个，“闲步苕

霅”等 11个市集入选全省重点文旅市集。拓展重要客源市场，

举办车万人游湖州启动仪式、心动目的地·湖州潮玩旅拍季等

主题活动 7场，以及“周末就出发”等推广活动 10场，参加 2023

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等会展活动。加

大与 OTA平台合作力度。提升品牌活动影响。高质量承办全国

文化和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现场会，办好国际滨湖度假大会，湖

州太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联合环太湖五大度假区发布“滨湖度

假”宣言，共建世界级滨湖度假平台。

3.强化需求引领，深化乡村旅游迭代转型。加快推动乡村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聚焦新趋势新需求，培育发展“年轻化、时尚

型、爆款式”的乡村旅游业态，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创新升级，

加快培育“浙韵千宿·宿在湖州”民宿，推进民宿标准地等改



革试点，培育省等级民宿、文化主题（非遗）民宿 20家，民宿

总量达到 3353家。

4.持续提质升级，聚力完善文旅市场环境。企业最有感、群众

最满意为目标，推动文旅营商环境更优质、文旅市场服务更暖

心。助推市场主体发展。创新开展“送政策、送温暖、强信心、

促发展”专项服务月行动，实施《支持旅游企业创新经营促进

增收政策》，对投入新业态、新模式的景区、住餐企业进行重点

奖补，提升文旅服务质效。实施文旅行业“十百千”培养计划，

举办2023年全市文旅市场从业人员素质提升培训班和旅游饭店

服务技能大赛，创成五星级旅行社 1家、评定四星旅行社 2家、

高品质旅游饭店 6 家。起草《湖州市打造旅游休闲度假高质量

发展试点城市工作方案》，开展全国首个旅游休闲度假高质量发

展城市试点探索。

四、2024 年主要项目说明

（一）经常性项目

1、安排用于旅游宣传促销和交流推广项目资金项目 692 万元。

主要用于完成政务新媒体（微信、微博、抖音、官网）的

运营维护，与湖州市以及省级以上新闻媒体等的宣传合作项目。

完成完成浙江省旅游信息中心宣推服务，多媒体手机短信推广、

“四季湖州”城市推介会、中国旅游日推广活动、OTA平台及

社交媒体推广、高铁（地铁）机场等交通枢纽投放广告、参加

国内重要的旅交会、博览会等展会活动、与上海、杭州都市圈



合、对口地区合作、湖州文旅宣传物料制作等。完成创客大会、

举办湖州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全市金牌导游大赛、乡村旅游四

季系列、第四届乡村旅游大会、文旅盛典等活动。整个项目比

上年实际执行数 699.95万元减少 7.95万元，减少 1.14%。

2.安排用于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及服务提升项目资金 55 万元。

主要用于完成“百县千碗·湖州味道”美食活动及评定，参加

全省美食比赛；“江南文化探源”研学旅行试验区建设推进；景

区品质提升。比上年实际执行数 91.54万元减少 36.54万元，减

少 39.92%。

3.安排用于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研究项目 71 万元。主要用于

完成湖州市国内旅游抽样调查分析报告；全市分季度及暑期等

重点节假期旅游经济运行分析报告；《湖州市乡村旅游促进条例》

修改草案，并通过市人大立法审议；全市旅游新业态安全风险

及文旅市场服务质量评估；乡村旅游经济运行分析及文旅行业

评定。比上年实际执行数62.96万元增加8.04万元，增加12.77%。

4.安排用于旅游产业发展引导资金 382 万元。主要用于推进

旅游产业发展专项奖励补助，具体预算分配如下：

（1）扶持企业发展 124万元：进一步支持旅游企业纾困发

展。

（2）支持各类高水平创建 223万元：重点支持省级以上夜

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示范点、旅游景区、村、镇、城、“文旅+”

产业融合示范基地、旅游厕所、旅游饭店、乡村民宿、“万千百”



工程等各类平台和品牌创建。

（3）支持旅游市场拓展 20万元：重点支持开发入境游及

国内旅游市场，推广湖州旅游形象和品牌，培育中心城市游客

市场，推动中心城市夜间经济和乡村旅游发展。

（4）支持行业人才培育 15万元：支持引进、培育高层次

旅游行业人才，奖励获得省级以上荣誉或在省级以上赛事获奖

的优秀团队或个人，提高旅游从业人员职业技能。

比上年实际执行数385.18万元，减少3.18万元，减少0.83%。

5.安排用于区域旅游发展扶持资金：110 万元。主要用于扶持

吴兴区、南浔区、南太湖新区在旅游产业功能方面错位发展、

整体促进，支持各区在全域旅游、文旅融合等方面重大改革、

重点工作、重点活动等，比上年实际执行数 221.74减少 111.74

万元，减少 50.39%。

小计：经常性项目资金共 1310万元，比上年执行数 1461.37

万元减少 151.37万元，减少 10.36%。

（二）当年新增/调减项目

1.新增市委市政府规定的其他事项（一事一议）-湖州市 2024

年文旅惠民消费年 200万元（含开门红，开门稳奖补 100万元）。

出台促销费政策，针对举办促销费让利，参与消费满减等活动

的文旅企业按照政策细则给予奖补。

2.新增文旅信息化数据运维项目 45万元。通过数据运维，

保障原有应用平台稳定运行，实现核心业务指标、业务场景实



时动态监管。

（三）合计

2024年专项资金预算 1555万元，比上年执行数 1546.37万

元相比，增加 8.63万元，增加 0.56%。

附表:湖州市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2024年预算表



附表

湖州市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2024 年预算表

专项资
金名称

湖州市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2024年预算额度 1555万元

政策
依据

1.《中共湖州市委办公室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共同富裕绿色样本实施
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湖委办〔2021〕49号）
2.《中共湖州市委 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六个新湖州”实施方案（2022-2026年）的通知》（湖委发〔2022〕27号）
3.湖州市财政局 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印发《湖州市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湖财教〔2023〕139
号）

分配
依据

关于印发《湖州市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奖励补助实施细则》的通知（湖文广旅〔2023〕74号）

绩效
目标

通过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导向，有力推动全市旅游行业高质量发展。以促投资、增消费、提品质为目标，开展旅游企业奖补
工作，对旅游项目投资、市场经营主体、社会投资力量等进行以绩效为目标的政策奖励，有力提升旅游行业市场活跃度和
品质。以促销费、引游客为目标，开展全国性旅游推广活动，塑造城市旅游品牌，实现全年外来游客大幅度持续增长，以
统筹集聚，争先进位为目标，引领三区及全市围绕重大活动，重点工程等聚力冲刺，全省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和文旅赛马排
位确保前列。

绩效
指标

移动短信针对湖州高铁站逗留超过 5分钟的人员进行短信推送≥500万条；开展全市金牌导游大赛=1场；举办第五届长三
角乡村文旅创客大会=1场;举办乡村旅游四季系列活动≥1场；开展“百县千碗·湖州味道”美食活动及评定＞1场；开展
景区品质提升活动=1场；参加全省美食比赛≥2场；完成湖州市国内旅游抽样调查问卷≥2400份；编制《2024年湖州市
国内旅游抽样调查总体报告》=1份；撰写旅游经济运行分析报告=1份；完成《湖州市乡村旅游促进条例》修改草案=1份；
完成全市旅游新业态安全风险及文旅市场服务质量品质评估=1项；完成乡村旅游经济运行分析报告=1份；创建国家级度
假区≥1个；创建三星级以上品质旅行社≥2家；完成旅游饭店创建≥2家；创建一批 I类厕所≥2家；创建一批民宿≥3
家；升规上限奖补企业≥5家；投资完成文旅深度融合工程文化旅游项目≥1项；风味美食品牌培育数≥1家；重大宣传推
广活动≥1场。

备注




